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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高等考試航空駕駛類科錄取人員實務訓練職前學習實施規定 

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保訓會公訓字第 1130017131 號函核定 

一、為規範公務人員高等考試航空駕駛類科錄取人員實務訓練職前學習之實施

事項，特訂定本規定。 

二、本規定適用對象為公務人員高等考試航空駕駛類科之錄取、補訓或重新訓

練人員（以下稱受訓人員）。 

三、職前學習由受訓人員所分配之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以下簡稱空勤總隊）

所屬勤務隊辦理，以實施機關環境介紹、單位簡介、熟悉機關運作流程為

重點。 

四、受訓人員職前學習訓練方式，如下： 
（一）勤務隊應指派專責人員擔任受訓人員之職前學習輔導員。職前學習輔導

員及單位主管，對於受訓人員有指導監督之權責，並應隨時考核受訓人

員之文書製作、品德、能力、勤惰及生活表現情形。 

（二）受訓人員應在輔導員指導下處理實際業務及各項指派工作，除受專業訓

練時間以外，瞭解行政業務及文書作業，經輔導員及單位主管評閱。 

（三）受訓人員學習事務包括「零用金核銷、飛行行政事務及受理派遣」等事

項。 
五、職前學習輔導員應依職前學習成績考核表（附表）所列項目，對於受訓人

員之學習表現實施考核，並併同受訓人員之請假紀錄，於實務訓練期滿後，

併同專業學習成績彙整受訓人員實務訓練成績送空勤總隊辦理。 

六、考核項目服務成績或訓育成績不及格者，依廢止受訓資格規定辦理。 

七、本規定由內政部函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2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航空駕駛類科錄取人員職前學習成績考核表 

考試錄取年度  考試種類及錄取等級  

受訓人員 

姓名 

實務訓練機關

(勤務隊) 
項目 事假 病假 公假 喪假 其他 曠職 

  

次數       

日(時)數       

項目成績 服務成績 訓育成績 

簽章  實作 

表現 

30分 

學習 

態度 

30分 

工作 

績效 

40分 

小計 

基本 

觀念 

20分 

品德 

操守 

20分 

生活 

素養 

20分 

工作 

才能 

20分 

精神 

表現 

20分 

小計 

初

核 

輔導員            

直屬主管            

（單位主

管） 
           

覆

核 

單位主管

（機關首

長） 

           

評

語

(含

特

殊

優

劣

事

項) 

 

備註：一、本表請勤務隊輔導員及直屬主管對於受訓人員之學習表現實施初核、
單位主管覆核。評分請填寫清楚，不得塗改，並請初核、覆核者簽
章，由輔導員於實務訓練結束日起 7 日內，併同實務訓練成績考核、
受訓人員之請假紀錄及相關資料送空勤總隊人事室彙辦。 

二、如有服務成績或訓育成績低於60分之情形，請單位主管於初核欄評
分後，送空勤總隊人事室彙陳首長覆核並依廢止受訓資格規定辦理。 

三、受訓人員職前學習服務成績或訓育成績，若具有特殊優劣事項的表
現，經評核高於 90 分或低於 60 分者，請詳列具體事實說明（應針
對本表所列舉之考評項目逐一提出具體說明）。 

附表 


